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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961 证券简称：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：2025-054

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

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深水海纳”）于 2025

年 10月 24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8）。

近日，公司与睢宁县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供水

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污水运维合同”）、《桃岚污水处理有限

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（补充协议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污水运维合同补充

协议”），与睢宁县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供水

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供水服务合同”）、《桃岚工业供水有限

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（补充协议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供水服务合同补充

协议”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进行公告。

以上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污水运维合同和污水运维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

1. 合同主体：

甲方：睢宁县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

乙方：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. 项目名称：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项目运维服务

3. 项目地点：江苏省睢宁县

4. 运维服务内容：在运维期内，提供污水处理一、二期的运营、管理、维

护服务等。

5. 运维期：除非依据本合同提前终止，本项目委托运维期限为 2年。自本

项目移交乙方之日起计算，委托运维期限届满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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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污水处理服务费：单位污水处理服务费为乙方投标时的报价：500mg/L

＜COD≤1000mg/L：人民币 5.26元/吨；1000mg/L＜COD≤1500mg/L：人民币 7.72

元/吨；1500mg/L＜COD≤2000mg/L：人民币 7.99元/吨；COD＞2000mg/L：人民

币 10.86元/吨；COD＞2000mg/L的污水处理单价，在实际运维中，如实际进水

指标为 2000mg/L＜COD≤2500mg/L，污水处理单价不做调整；如实际进水指标

COD >2500mg/L，则每相对于 2500mg/L增加 100mg/L，则污水处理单价上涨 0.2

元/吨。

7. 开票和付款：乙方应在每个运维季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，按照合同计算

的金额，向甲方开具帐单（付款通知），同时应提供所有相应的证明记录和资料

（包括污水处理厂运维记录报表的复印件）以便甲方能够核实上述计算。甲方应

负责在收到开具的帐单（付款通知）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甲方审核后乙

方提供足额专票。在收到发票后，甲方支付上一季度运维费用。

8.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二、供水服务合同和供水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

1. 合同主体：

甲方：睢宁县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

乙方：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. 项目名称：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工业供水项目运维服务

3. 项目地点：江苏省睢宁县

4. 运维服务内容：在运维期内，提供供水厂的运营、管理、维护服务等。

5. 运维期：除非依据本合同提前终止，本项目委托运维期限为 2 年。自本

项目移交乙方之日起计算，委托运维期限届满。

6. 供水服务费：单位供水服务费为乙方投标时的报价，单位供水服务费为

每立方米 1.51元。

7. 开票和付款：乙方应在每个运维季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本合同计

算的金额，向甲方开具帐单（付款通知），同时应提供所有相应的证明记录和资

料（包括供水厂运维记录报表的复印件）以便甲方能够核实上述计算。甲方应负

责在收到开具的帐单（付款通知）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甲方审核后乙方

提供足额专票。在收到发票后，甲方支付上一季度运维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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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三、签订合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签署的项目合同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，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

没有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。若合同能够顺利

履行，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，并进一步拓展了长三角区域业务，尤其

是印染行业的工业污水处理业务，预计将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

四、风险分析

上述合同的履行仍存在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、合同双方履

约能力、技术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《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》

2.《桃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（补充协议）》

3.《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》

4.《桃岚工业供水有限公司供水服务项目运维服务合同（补充协议）》

特此公告。

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19日


